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許洪耀  

            林於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梅根.浮士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湘雲  

            郭百庭  

            邱靖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許洪耀如附表三「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於杉如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三及

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許洪耀、林於杉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洪耀自民國92年8月1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

至113年3月20日退休，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

新臺幣（下同）147,060元；原告林於杉則自86年1月20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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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至112年6月4日退休，亦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

月薪資144,570元。然被告公司於計算原告退休金時，並未

以兩造上開約定之保證年薪14個月薪資（即除每月薪資外，

另加計春節獎金1個月、端午獎金半個月、中秋獎金半個

月，共計14個月，以下簡稱三節獎金），並加計各季之經營

成果分享獎金（以下簡稱績效獎金）之總額納入平均工資計

算，致原告2人退休金均有短少：原告許洪耀均以勞工退休

舊制計算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所示；原告林於杉適用勞工

退休舊制之年資部分為8年5月11日（基數為17），故林於杉

舊制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兩造均曾提出勞資爭議調

解，但被告均予以拒絕，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許洪耀1,776,2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

付林於杉1,119,0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任職期間已公告發放三節獎金需視被告公司

之營運狀況，且發放對象亦有所限制，非屬經常性給予，自

不應列入工資之計算；又績效獎金亦取決於公司整體營運狀

況，且由美國總公司全權決定發放之額度，故三節獎金及績

效獎金均非工資，被告於計算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即未列

入計算應屬無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於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等情均不爭執，惟原

告主張任職時已約定保證年薪14個月（即除12個月月薪外，

再加計三節獎金2個月），被告則以：縱原告每年固定領有1

4個月月薪，亦係因原告每年均合於被告公司所定領取三節

獎金之要件所致等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⑴本件被告

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

⑵績效獎金是否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⑶承

上，原告退休金差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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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

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

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

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參照。

是以，認定某項給付是否為工資時，應從勞動契約觀點，以

該給付之性質，是否與勞務之提出處於對價關係之經常性給

與為斷，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則非所問。以下就三節獎

金、績效獎金之性質分論之：

⑴、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即兩造是否約定年

薪為14個月）？　

　　本件原告主張任職時被告即已承諾保證年薪14個月，且原告

任職期間每年確實均領有三節獎金，年薪合計為14個月月薪

等語，被告對於原告每年均有領取三節獎金並無爭執，然辯

稱：原告分別於86年、92年入職，入職時並無約定年薪14個

月，係因原告任職時並無獎懲規定，而未曾扣減獎金，故原

告每年均有三節獎金等語。經查，本件原告在職期間每年均

領有三節獎金，原告僅需在職繼續提供勞務即可領取，此已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顯見制度上具有經常

性，且三節獎金亦屬原告全年從事勞務之對價。綜上，三節

獎金具經常性與勞務對價性，揆諸前揭說明，自屬於勞基法

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無訛。

⑵、績效獎金是否得列入工資計算？　

　　按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

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

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依原告薪資單可知，原告每季績效獎金之金額並非固定

且落差甚鉅（見勞專調卷第26頁、第31頁、第38頁、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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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依公司獎金發放管理辦法所規定，公

司完成季度結算後，由總公司視台灣公司經營成果而發放，

如有虧損，則不發放。故績效獎金要屬被告公司依經營績效

評核之結果，而給予原告不特定金額之獎勵，實難認為屬工

資之一種。

⑶、原告2人退休金差額為何？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

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

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

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

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

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

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

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

定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

之2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每月薪資、舊制退休

金基數、離職前領取之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數額均不爭

執。系爭三節獎金業經本院認屬兩造約定年薪14個月月薪中

之一部，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績效獎金因非屬經常性

給付，即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等情，均如前述。故本院計

算原告得請求之退休金差額即如附表三及附表四所示，原告

2人請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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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

10月16日送達被告公司（見勞專調卷第47頁），則被告應於

113年10月17日起負遲延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許洪耀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所示之退休金

差額、原告林於杉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四所示之退休金差

額，及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為無據，應

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

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

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

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一 許洪耀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3年3月20日)

附表二 林於杉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2年6月4日)

　 每月工

資(A)

春節獎

金(B)

端午

獎金

第一

季經

營成

果分

享獎

金

第 二

季 經

營 成

果 分

享 獎

金

第三季

經營成

果分享

獎 金

(C)

第四季

經營成

果分享

獎 金

(D)

總計(E=A

*6+B+C+

D)

平均工

資（F=

E/6）

基數 應 給 付

之 退 休

金（G=F

*基數）

被 告 已

給 付 退

休金(H)

差額(G-

H)

許洪耀 147060 139060 　 　 　 67059 89917 0000000 196399 36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春節獎金

(A)

端午獎金

(B)

第一季

經營成

果分享

第 二

季 經

營 成

果 分

第 三

季 經

營 成

果 分

第四季

經營成

果分享

總計(E

=A+B+C

+D)

基數 差額(E/

6*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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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本院認許洪耀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附表四　本院認林於衫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獎 金

(C)

享 獎

金

享 獎

金

獎 金

(D)

林於杉 136570 68285 106018 　 　 84082 394955 17 0000000

　 春節獎金

(A)

平均(B)

(A)/6

退休基數 差額

(B)*36

許洪耀 139060 23177 36 834372

春節獎金

(A)

端午獎金

(B)

總計(C) 

(A)+(B)

平均(D)

(C)/6

退休基數 差額

(D)*17

林於杉 136570 68285 204855 34,143 17 5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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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許洪耀  
            林於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梅根.浮士德


訴訟代理人  黃湘雲  
            郭百庭  
            邱靖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許洪耀如附表三「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於杉如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三及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許洪耀、林於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洪耀自民國92年8月1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至113年3月20日退休，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47,060元；原告林於杉則自86年1月20日起任職至112年6月4日退休，亦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144,570元。然被告公司於計算原告退休金時，並未以兩造上開約定之保證年薪14個月薪資（即除每月薪資外，另加計春節獎金1個月、端午獎金半個月、中秋獎金半個月，共計14個月，以下簡稱三節獎金），並加計各季之經營成果分享獎金（以下簡稱績效獎金）之總額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致原告2人退休金均有短少：原告許洪耀均以勞工退休舊制計算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所示；原告林於杉適用勞工退休舊制之年資部分為8年5月11日（基數為17），故林於杉舊制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兩造均曾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但被告均予以拒絕，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許洪耀1,776,2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林於杉1,119,0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任職期間已公告發放三節獎金需視被告公司之營運狀況，且發放對象亦有所限制，非屬經常性給予，自不應列入工資之計算；又績效獎金亦取決於公司整體營運狀況，且由美國總公司全權決定發放之額度，故三節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工資，被告於計算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即未列入計算應屬無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於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等情均不爭執，惟原告主張任職時已約定保證年薪14個月（即除12個月月薪外，再加計三節獎金2個月），被告則以：縱原告每年固定領有14個月月薪，亦係因原告每年均合於被告公司所定領取三節獎金之要件所致等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⑴本件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⑵績效獎金是否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⑶承上，原告退休金差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參照。是以，認定某項給付是否為工資時，應從勞動契約觀點，以該給付之性質，是否與勞務之提出處於對價關係之經常性給與為斷，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則非所問。以下就三節獎金、績效獎金之性質分論之：
⑴、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即兩造是否約定年薪為14個月）？　
　　本件原告主張任職時被告即已承諾保證年薪14個月，且原告任職期間每年確實均領有三節獎金，年薪合計為14個月月薪等語，被告對於原告每年均有領取三節獎金並無爭執，然辯稱：原告分別於86年、92年入職，入職時並無約定年薪14個月，係因原告任職時並無獎懲規定，而未曾扣減獎金，故原告每年均有三節獎金等語。經查，本件原告在職期間每年均領有三節獎金，原告僅需在職繼續提供勞務即可領取，此已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顯見制度上具有經常性，且三節獎金亦屬原告全年從事勞務之對價。綜上，三節獎金具經常性與勞務對價性，揆諸前揭說明，自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無訛。
⑵、績效獎金是否得列入工資計算？　
　　按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原告薪資單可知，原告每季績效獎金之金額並非固定且落差甚鉅（見勞專調卷第26頁、第31頁、第38頁、第3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依公司獎金發放管理辦法所規定，公司完成季度結算後，由總公司視台灣公司經營成果而發放，如有虧損，則不發放。故績效獎金要屬被告公司依經營績效評核之結果，而給予原告不特定金額之獎勵，實難認為屬工資之一種。
⑶、原告2人退休金差額為何？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每月薪資、舊制退休金基數、離職前領取之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數額均不爭執。系爭三節獎金業經本院認屬兩造約定年薪14個月月薪中之一部，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績效獎金因非屬經常性給付，即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等情，均如前述。故本院計算原告得請求之退休金差額即如附表三及附表四所示，原告2人請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0月16日送達被告公司（見勞專調卷第47頁），則被告應於113年10月17日起負遲延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許洪耀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原告林於杉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四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為無據，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一 許洪耀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3年3月20日)
		　

		每月工資(A)

		春節獎金(B)

		端午獎金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6+B+C+D)

		平均工資（F=E/6）

		基數

		應給付之退休金（G=F*基數）

		被告已給付退休金(H)

		差額(G-H)



		許洪耀

		147060

		139060

		　

		　

		　

		67059

		89917

		0000000

		196399

		36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附表二 林於杉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2年6月4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B+C+D)

		基數

		差額(E/6*基數)



		林於杉

		136570

		68285

		106018

		　

		　

		84082

		394955

		17

		0000000









附表三　本院認許洪耀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
(A)

		平均(B)
(A)/6

		退休基數

		差額
(B)*36



		許洪耀

		139060

		23177

		36

		834372









附表四　本院認林於衫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總計(C) 
(A)+(B)

		平均(D)
(C)/6

		退休基數

		差額
(D)*17



		林於杉

		136570

		68285

		204855

		34,143

		17

		58042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許洪耀  
            林於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梅根.浮士德

訴訟代理人  黃湘雲  
            郭百庭  
            邱靖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許洪耀如附表三「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於杉如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
    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三及
    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許洪耀、林於杉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洪耀自民國92年8月1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
    至113年3月20日退休，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
    新臺幣（下同）147,060元；原告林於杉則自86年1月20日起
    任職至112年6月4日退休，亦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
    月薪資144,570元。然被告公司於計算原告退休金時，並未
    以兩造上開約定之保證年薪14個月薪資（即除每月薪資外，
    另加計春節獎金1個月、端午獎金半個月、中秋獎金半個月
    ，共計14個月，以下簡稱三節獎金），並加計各季之經營成
    果分享獎金（以下簡稱績效獎金）之總額納入平均工資計算
    ，致原告2人退休金均有短少：原告許洪耀均以勞工退休舊
    制計算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所示；原告林於杉適用勞工退
    休舊制之年資部分為8年5月11日（基數為17），故林於杉舊
    制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兩造均曾提出勞資爭議調解，
    但被告均予以拒絕，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
    被告應給付許洪耀1,776,2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林於
    杉1,119,0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任職期間已公告發放三節獎金需視被告公司
    之營運狀況，且發放對象亦有所限制，非屬經常性給予，自
    不應列入工資之計算；又績效獎金亦取決於公司整體營運狀
    況，且由美國總公司全權決定發放之額度，故三節獎金及績
    效獎金均非工資，被告於計算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即未列
    入計算應屬無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於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等情均不爭執，惟原
    告主張任職時已約定保證年薪14個月（即除12個月月薪外，
    再加計三節獎金2個月），被告則以：縱原告每年固定領有1
    4個月月薪，亦係因原告每年均合於被告公司所定領取三節
    獎金之要件所致等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⑴本件被告
    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
    ⑵績效獎金是否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⑶承上，
    原告退休金差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
    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
    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
    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
    ，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參照。是
    以，認定某項給付是否為工資時，應從勞動契約觀點，以該
    給付之性質，是否與勞務之提出處於對價關係之經常性給與
    為斷，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則非所問。以下就三節獎金、
    績效獎金之性質分論之：
⑴、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即兩造是否約定年
    薪為14個月）？　
　　本件原告主張任職時被告即已承諾保證年薪14個月，且原告
    任職期間每年確實均領有三節獎金，年薪合計為14個月月薪
    等語，被告對於原告每年均有領取三節獎金並無爭執，然辯
    稱：原告分別於86年、92年入職，入職時並無約定年薪14個
    月，係因原告任職時並無獎懲規定，而未曾扣減獎金，故原
    告每年均有三節獎金等語。經查，本件原告在職期間每年均
    領有三節獎金，原告僅需在職繼續提供勞務即可領取，此已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顯見制度上具有經常性
    ，且三節獎金亦屬原告全年從事勞務之對價。綜上，三節獎
    金具經常性與勞務對價性，揆諸前揭說明，自屬於勞基法第
    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無訛。
⑵、績效獎金是否得列入工資計算？　
　　按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
    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
    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依原告薪資單可知，原告每季績效獎金之金額並非固定
    且落差甚鉅（見勞專調卷第26頁、第31頁、第38頁、第39頁
    ），足認績效獎金係依公司獎金發放管理辦法所規定，公司
    完成季度結算後，由總公司視台灣公司經營成果而發放，如
    有虧損，則不發放。故績效獎金要屬被告公司依經營績效評
    核之結果，而給予原告不特定金額之獎勵，實難認為屬工資
    之一種。
⑶、原告2人退休金差額為何？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
    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
    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
    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
    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
    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
    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
    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
    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
    定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
    之2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每月薪資、舊制退休
    金基數、離職前領取之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數額均不爭執
    。系爭三節獎金業經本院認屬兩造約定年薪14個月月薪中之
    一部，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績效獎金因非屬經常性給
    付，即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等情，均如前述。故本院計算
    原告得請求之退休金差額即如附表三及附表四所示，原告2
    人請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
    10月16日送達被告公司（見勞專調卷第47頁），則被告應於
    113年10月17日起負遲延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許洪耀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所示之退休金
    差額、原告林於杉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四所示之退休金差額
    ，及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為無據，應予
    駁回。又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
    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
    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一 許洪耀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3年3月20日)
　 每月工資(A) 春節獎金(B) 端午獎金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6+B+C+D) 平均工資（F=E/6） 基數 應給付之退休金（G=F*基數） 被告已給付退休金(H) 差額(G-H) 許洪耀 147060 139060 　 　 　 67059 89917 0000000 196399 36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附表二 林於杉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2年6月4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B+C+D) 基數 差額(E/6*基數) 林於杉 136570 68285 106018 　 　 84082 394955 17 0000000 

附表三　本院認許洪耀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 (A) 平均(B) (A)/6 退休基數 差額 (B)*36 許洪耀 139060 23177 36 834372 

附表四　本院認林於衫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總計(C)  (A)+(B) 平均(D) (C)/6 退休基數 差額 (D)*17 林於杉 136570 68285 204855 34,143 17 58042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許洪耀  
            林於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梅根.浮士德


訴訟代理人  黃湘雲  
            郭百庭  
            邱靖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許洪耀如附表三「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於杉如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三及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許洪耀、林於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洪耀自民國92年8月1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至113年3月20日退休，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47,060元；原告林於杉則自86年1月20日起任職至112年6月4日退休，亦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144,570元。然被告公司於計算原告退休金時，並未以兩造上開約定之保證年薪14個月薪資（即除每月薪資外，另加計春節獎金1個月、端午獎金半個月、中秋獎金半個月，共計14個月，以下簡稱三節獎金），並加計各季之經營成果分享獎金（以下簡稱績效獎金）之總額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致原告2人退休金均有短少：原告許洪耀均以勞工退休舊制計算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所示；原告林於杉適用勞工退休舊制之年資部分為8年5月11日（基數為17），故林於杉舊制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兩造均曾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但被告均予以拒絕，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許洪耀1,776,2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林於杉1,119,0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任職期間已公告發放三節獎金需視被告公司之營運狀況，且發放對象亦有所限制，非屬經常性給予，自不應列入工資之計算；又績效獎金亦取決於公司整體營運狀況，且由美國總公司全權決定發放之額度，故三節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工資，被告於計算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即未列入計算應屬無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於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等情均不爭執，惟原告主張任職時已約定保證年薪14個月（即除12個月月薪外，再加計三節獎金2個月），被告則以：縱原告每年固定領有14個月月薪，亦係因原告每年均合於被告公司所定領取三節獎金之要件所致等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⑴本件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⑵績效獎金是否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⑶承上，原告退休金差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參照。是以，認定某項給付是否為工資時，應從勞動契約觀點，以該給付之性質，是否與勞務之提出處於對價關係之經常性給與為斷，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則非所問。以下就三節獎金、績效獎金之性質分論之：
⑴、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即兩造是否約定年薪為14個月）？　
　　本件原告主張任職時被告即已承諾保證年薪14個月，且原告任職期間每年確實均領有三節獎金，年薪合計為14個月月薪等語，被告對於原告每年均有領取三節獎金並無爭執，然辯稱：原告分別於86年、92年入職，入職時並無約定年薪14個月，係因原告任職時並無獎懲規定，而未曾扣減獎金，故原告每年均有三節獎金等語。經查，本件原告在職期間每年均領有三節獎金，原告僅需在職繼續提供勞務即可領取，此已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顯見制度上具有經常性，且三節獎金亦屬原告全年從事勞務之對價。綜上，三節獎金具經常性與勞務對價性，揆諸前揭說明，自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無訛。
⑵、績效獎金是否得列入工資計算？　
　　按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原告薪資單可知，原告每季績效獎金之金額並非固定且落差甚鉅（見勞專調卷第26頁、第31頁、第38頁、第3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依公司獎金發放管理辦法所規定，公司完成季度結算後，由總公司視台灣公司經營成果而發放，如有虧損，則不發放。故績效獎金要屬被告公司依經營績效評核之結果，而給予原告不特定金額之獎勵，實難認為屬工資之一種。
⑶、原告2人退休金差額為何？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每月薪資、舊制退休金基數、離職前領取之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數額均不爭執。系爭三節獎金業經本院認屬兩造約定年薪14個月月薪中之一部，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績效獎金因非屬經常性給付，即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等情，均如前述。故本院計算原告得請求之退休金差額即如附表三及附表四所示，原告2人請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0月16日送達被告公司（見勞專調卷第47頁），則被告應於113年10月17日起負遲延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許洪耀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原告林於杉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四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為無據，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一 許洪耀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3年3月20日)
		　

		每月工資(A)

		春節獎金(B)

		端午獎金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6+B+C+D)

		平均工資（F=E/6）

		基數

		應給付之退休金（G=F*基數）

		被告已給付退休金(H)

		差額(G-H)



		許洪耀

		147060

		139060

		　

		　

		　

		67059

		89917

		0000000

		196399

		36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附表二 林於杉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2年6月4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B+C+D)

		基數

		差額(E/6*基數)



		林於杉

		136570

		68285

		106018

		　

		　

		84082

		394955

		17

		0000000









附表三　本院認許洪耀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
(A)

		平均(B)
(A)/6

		退休基數

		差額
(B)*36



		許洪耀

		139060

		23177

		36

		834372









附表四　本院認林於衫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總計(C) 
(A)+(B)

		平均(D)
(C)/6

		退休基數

		差額
(D)*17



		林於杉

		136570

		68285

		204855

		34,143

		17

		58042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6號
原      告  許洪耀  
            林於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艾克爾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梅根.浮士德

訴訟代理人  黃湘雲  
            郭百庭  
            邱靖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許洪耀如附表三「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於杉如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民國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均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及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三及附表四「差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許洪耀、林於杉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許洪耀自民國92年8月11日起任職被告公司至113年3月20日退休，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新臺幣（下同）147,060元；原告林於杉則自86年1月20日起任職至112年6月4日退休，亦約定每年保證年薪14個月，每月薪資144,570元。然被告公司於計算原告退休金時，並未以兩造上開約定之保證年薪14個月薪資（即除每月薪資外，另加計春節獎金1個月、端午獎金半個月、中秋獎金半個月，共計14個月，以下簡稱三節獎金），並加計各季之經營成果分享獎金（以下簡稱績效獎金）之總額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致原告2人退休金均有短少：原告許洪耀均以勞工退休舊制計算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一所示；原告林於杉適用勞工退休舊制之年資部分為8年5月11日（基數為17），故林於杉舊制退休金差額如附表二所示。兩造均曾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但被告均予以拒絕，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許洪耀1,776,2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林於杉1,119,0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任職期間已公告發放三節獎金需視被告公司之營運狀況，且發放對象亦有所限制，非屬經常性給予，自不應列入工資之計算；又績效獎金亦取決於公司整體營運狀況，且由美國總公司全權決定發放之額度，故三節獎金及績效獎金均非工資，被告於計算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即未列入計算應屬無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對於原告主張任職期間、每月薪資等情均不爭執，惟原告主張任職時已約定保證年薪14個月（即除12個月月薪外，再加計三節獎金2個月），被告則以：縱原告每年固定領有14個月月薪，亦係因原告每年均合於被告公司所定領取三節獎金之要件所致等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者為：⑴本件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⑵績效獎金是否工資之一部，而應列入退休金計算？⑶承上，原告退休金差額為何？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8號判決參照。是以，認定某項給付是否為工資時，應從勞動契約觀點，以該給付之性質，是否與勞務之提出處於對價關係之經常性給與為斷，至於其給付名稱為何，則非所問。以下就三節獎金、績效獎金之性質分論之：
⑴、被告核發之三節獎金是否屬工資之一部（即兩造是否約定年薪為14個月）？　
　　本件原告主張任職時被告即已承諾保證年薪14個月，且原告任職期間每年確實均領有三節獎金，年薪合計為14個月月薪等語，被告對於原告每年均有領取三節獎金並無爭執，然辯稱：原告分別於86年、92年入職，入職時並無約定年薪14個月，係因原告任職時並無獎懲規定，而未曾扣減獎金，故原告每年均有三節獎金等語。經查，本件原告在職期間每年均領有三節獎金，原告僅需在職繼續提供勞務即可領取，此已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顯見制度上具有經常性，且三節獎金亦屬原告全年從事勞務之對價。綜上，三節獎金具經常性與勞務對價性，揆諸前揭說明，自屬於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工資無訛。
⑵、績效獎金是否得列入工資計算？　
　　按績效獎金，乃雇主為激勵員工士氣，按績效由盈餘抽取部分而發給，屬於獎勵、恩惠性之給與，非經常性給與，即非屬工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依原告薪資單可知，原告每季績效獎金之金額並非固定且落差甚鉅（見勞專調卷第26頁、第31頁、第38頁、第39頁），足認績效獎金係依公司獎金發放管理辦法所規定，公司完成季度結算後，由總公司視台灣公司經營成果而發放，如有虧損，則不發放。故績效獎金要屬被告公司依經營績效評核之結果，而給予原告不特定金額之獎勵，實難認為屬工資之一種。
⑶、原告2人退休金差額為何？
　  按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第1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項、第84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對於原告每月薪資、舊制退休金基數、離職前領取之三節獎金、績效獎金等數額均不爭執。系爭三節獎金業經本院認屬兩造約定年薪14個月月薪中之一部，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而績效獎金因非屬經常性給付，即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等情，均如前述。故本院計算原告得請求之退休金差額即如附表三及附表四所示，原告2人請求逾此範圍，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10月16日送達被告公司（見勞專調卷第47頁），則被告應於113年10月17日起負遲延責任。
六、綜上所述，原告許洪耀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三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原告林於杉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四所示之退休金差額，及均自113年10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為無據，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附表一 許洪耀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3年3月20日)
　 每月工資(A) 春節獎金(B) 端午獎金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6+B+C+D) 平均工資（F=E/6） 基數 應給付之退休金（G=F*基數） 被告已給付退休金(H) 差額(G-H) 許洪耀 147060 139060 　 　 　 67059 89917 0000000 196399 36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附表二 林於杉主張之退休金差額(最後工作日112年6月4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第一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C) 第二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三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 第四季經營成果分享獎金(D) 總計(E=A+B+C+D) 基數 差額(E/6*基數) 林於杉 136570 68285 106018 　 　 84082 394955 17 0000000 

附表三　本院認許洪耀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 (A) 平均(B) (A)/6 退休基數 差額 (B)*36 許洪耀 139060 23177 36 834372 

附表四　本院認林於衫之退休金差額（元以下四捨五入）
 春節獎金(A) 端午獎金(B) 總計(C)  (A)+(B) 平均(D) (C)/6 退休基數 差額 (D)*17 林於杉 136570 68285 204855 34,143 17 580423 



